
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推展工藝文化與工藝傳承計畫補助

要點 
中華民國 94 年 8 月 1 日文參字第 0942117056 號函核備 

中華民國 95 年 10 月 17 日文參字第 0953128139 號函修訂核備 

中華民國 98 年 5 月 21 日參字第 0983116150 號函修訂核備 

 中華民國 98 年 10 月 7 日文參字第 0983407589 號函修訂核備 

中華民國 99 年 3 月 19 日文參字第 0993004430 號函修訂核備 

中華民國 104 年 9 月 4 日藝技字第 10430017712 號令修訂  

一、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 (以下簡稱本中心 )為扶植民間推展工藝

產業創新、行銷及鼓勵地方特色工藝文化研究、推廣與工藝技藝傳

承等相關業務，特訂定本補助要點。   

二、目的   

(一)輔導與協助民間團體、個人，推動工藝文化研究推廣及工藝技藝傳

承事宜。   

(二)鼓勵並結合民間團體組織、學校，辦理推動工藝相關事業。  

(三 )推動與強化形塑地方特色工藝文化，提昇國民生活品質與促進地

方產業發展成長。  

三、補助對象   

(一)一般性補助   

1.經政府登記立案之合法人民團體。   

2.經政府登記之合法工藝從業廠商。   

3.經公開競賽獲佳作獎項以上之工藝從業者或工藝家。  

4.通過本中心公開評選之工藝從業者或工藝家  。  

(二)政策性補助   

對推動地方產業發展、工藝文化研究、國際性工藝文化交流及商

展、推廣及工藝技藝傳承政策有重大助益或具示範帶動  或具時效

性者，本中心得以專案補助方式辦理。  

四、補助標準   

依年度所編定之補助計畫金額為核定依據，每一補助案以新臺幣一

百五十萬元以內為原則。   

五、補助經費之用途  

(一)一般性補助   

1.調查、蒐集、研究、出版工藝文化相關文史資料、書刊、影像。  

2.辦理國內外工藝之推廣與展覽相關業務。  

3.辦理國內外工藝研習與傳承活動。  

4.推動工藝產業產品研發、創新、設計、品牌形塑及行銷通路拓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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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有關事項。  

5.工藝創新轉型有關核心設備。   

6.其他發展工藝文化與產業之有關事項。  

(二)政策性補助   

由本中心依政策需要決定補助對象與補助用途。  

六、申請程序及應備文件   

對一般性補助，申請單位最遲應於本中心相關計畫活動申請截止

前，備具下列文件逕向本中心提出申請，逾期或未依規定提出者不

予受理。  

(一)申請表   

 (二 )申請補助計畫書   

(三)登記或立案之證明文件  

七、審查標準及作業程序   

計畫書內容審查，由本中心就審核內容訂定標準，並召開計   畫案

審查會議審查。   

八、經費請撥及核銷程序   

(一 )計畫審查通過後，就核定補助經費、內容與中心簽訂契約。本中

心視實際需要，採一次或多次撥款，期間得不定期進行查證或查

訪工作進度與經費支用情形，必要時得委請專業人員協助進行技

術或帳務查核。  

(二)受補助者於計畫執行完畢後應將執行成果 (含相片、刊物或相關資

料 )繳交本中心，作為結案依據或以為日後補助之參考。計畫結案

尚有結餘款，應繳回本中心  。  

(三)接受補助者，如為法人或團體，其辦理工程之定作、財物之買受、

定製、承租及勞務之委任或僱傭等，其補助金額占採購金額半數

以上，且補助金額在公告金額以上，受補助者以補助款辦理個別

之單項採購亦達公告金額以上時，應確實依政府採購法等有關規

定辦理，並受本中心之監督，並於計畫執行完成後，檢具原始憑

證送本中心核銷，相關  補助採購設備應妥以管理與充分運用，本

中心另訂管理事項處理之。  

九、督導及考核   

(一)計畫執行期間倘發現有異常情況或違背契約規定者，本中心  得要

求受補助者限期改善。若未能於限期改善或有異常情  節重大者，

得由計畫執行單位提經計畫審查會議裁定屬實  者，得予中止計畫

及解除契約並追回補助款，並依情節輕重對該受補助者停止一至

五年補助作業（本項條款應加註於契約書中）。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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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 )計畫執行期間，倘契約內之全程計畫書所列事項需變更時，應敘

明理由、變更內容及各項影響評估等，以書面資料函送本中心，

再由計畫執行單位彙整審查會議委員意見後逕行核定。   

十、受補助者於計畫結束後一年內，須配合文化部及本中心參與相關

成果發表與展示等活動（本項條款應加註於契約書中）。  

十一、受補助計畫所得之成果、產品、資料，著作權屬於受補助者，本

中心得作非營利之展示、宣傳、推廣等使用，惟詮釋資料 (包含

簡介描述文字、瀏覽小圖及片段影音 )，須授權本中心以開放資

料 (Open Data)之方式對外開放。  

十二、附則：   

(一)各宣傳資料、書刊及宣傳片等，於適當位置標明補助單位  為國

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。  

(二)原始憑證應依支出憑證處理要點之規定辦理 (原始憑證應依序裝

訂，附經費支出明細表，並加封面 )。  

(三)廣告費及印刷費之收據，應附樣本或樣張。   

(四)有關補助費之所得稅扣繳，由受補助者負責辦理。   

(五)法人或團體接受機關補助，辦理採購時請依政府採購法相關規定

辦理。   

(六)民間團體及個人於請款時，應檢附未向文化部及所屬機關、國家

文化藝術基金會重複申請補 (捐)助之切結書。  

(七)受補助者應簽署詮釋資料開放授權同意書，於補助案辦理時，於

契約、簡章、授權同意書、報名表、申請表或網站資料上傳授

權 條 款 等 有 關 資 料 取 得 之 相 關 文 件 ， 明 確 標 示 「 詮 釋 資 料

(metadata)之簡介描述文字、瀏覽小圖（如解析度 72dpi，寬度

或高度 120 像素）及片段影音（如長度 30 秒以內，解析度

480pixels）等同意授權機關 (構)以開放資料之形式，以非專屬

授權使用者，不限地域，重製、改作、編輯、公開傳輸或其他

利用方式產出加值衍生物，並應以標註出處之方式使用。  

 


